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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融機構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申請核撥相關款項作業須

知 

八十九年五月二十九日（八九）台央業字第 020017039 號函 

（訂定目的） 

一、金融機構依「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案之提撥及作業應注意事項」、「九二一震災重

建暫行條例」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及「金融機構承受災區居民之房屋及土地申請補助之範圍、

方式及程序」，申請核撥相關款項之作業，除各該法令規定者外，依本須知辦理。 

（相關款項撥付之範圍及方式） 

二、金融機構申請核撥之相關款項，依下列兩種方式撥付，其範圍如次： 

（一）撥付專款：中央銀行（以下簡稱本行）公布之四十四家行庫、十四家信用合作社及四十七家

農會信用部總計一０五家金融機構（附表）依「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案之提

撥及作業應注意事項」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規定有餘額

，辦理受災戶之購屋、重建或修繕貸款，由本行以撥付專款方式支應。 

（二）不撥付專款：左列案件，本行不撥付專款，僅分別以撥付補助、補貼利息或承貸手續費方式

辦理之： 

1.金融機構依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五十三條，承受災民毀損房屋之購屋貸款餘額者申

請利息補助，及災民依第五十四條繼續繳原購屋貸款餘額本息者申請利息補貼。 

2.前述（一）一０五家以外之金融機構（如外國銀行在台分行、信託投資公司、人壽保險公

司（含郵政儲金匯業局簡易壽險處）等）依「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專案之提

撥及作業應注意事項」及「九二一震災重建暫行條例」第五十三條、第五十四條規定有餘

額，辦理受災戶之購屋、重建或修繕貸款以其自有資金支應申請撥付承貸手續費、利息補

助及補貼。 

（專款來源） 

三、金融機構申請撥付專款之來源如下： 

（一）郵政儲金轉存款：承貸者為本行公布之四十四家行庫部分，撥付專款以郵政儲金匯業局（以

下簡稱郵匯局）之轉存款支應。 

（二）農業行庫轉存款：承貸者為基層金融機構部分，撥付專款以其自籌資金及台灣省合作金庫（

以下簡稱合庫）、台灣土地銀行（以下簡稱土銀）及中國農民銀行（以下簡稱農銀）轉存款

支應。 

（專款核撥程序） 

四、金融機構申請核撥專款之程序如下： 

（一）由四十四家行庫承貸部分：承貸金融機構於貸放後填具「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

融資清單」（如附件一）備函向本行申請核撥，本行將核准數額之郵政儲金轉存款撥還郵匯

局在本行業務局開立之準備金帳戶，由該局轉存承貸金融機構。 

（二）由基層金融機構承貸部分：承貸農信部及信合社應依「九二一地震受災地區基層金融機構辦

理中央銀行提撥農業行庫轉存款新台幣壹佰伍拾億元供地震災民購屋、住宅重建或修繕貸款

作業須知」貸放，並填具「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清單」（如附件一），函

報由指定之農業行庫（包括中國農民銀行、台灣土地銀行及台灣省合作金庫，其中中國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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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負責南投縣市各農會信用部，台灣土地銀行負責台中縣市各農會信用部，合作金庫負責

全部信用合作社及南投縣市台中市縣市除外之基層金融機構）核轉本行核備。 

（三）依第二點第二款本行不撥付專款，僅以撥付補助、補貼利息或承貸手續費辦理之案件，金融

機構於辦理後，應依業務種類分別填具「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清單」（附

件一）、「辦理九二一震災承受災民毀損房屋及其土地清單」（附件二）或「辦理九二一震

災災民毀損房屋及其土地舊貸款利息補貼清單」（附件三），函報本行核備。 

（撥付專款案件之承貸手續費、利息差額、前三年墊付借款戶貸款利息核撥程序） 

五、經撥付專款之案件，其承貸金融機構貸款前三年與第四年至最後一年申請核撥相關款項之程序如下

： 

（一）貸款前三年： 

1.承貸金融機構每月十日前備函檢具文件（格式如附件四）向本行申請核撥上個月之承貸手

續費、貸款利息差額及本行墊付借款戶之貸款利息，經本行核准後，由本行於每月二十日

撥入承貸金融機構在本行業務局開立之準備金帳戶。 

2.承貸基層金融機構每月十日前備函檢具文件（格式如附件五）透過指定之農業行庫彙總於

每月十五日前向本行申請核撥上個月之承貸手續費、貸款利息差額及本行墊付借款戶之貸

款利息，經本行核准後於每月二十日撥入其指定之農業行庫在本行業務局的準備金帳戶。

再轉入基層金融機構在各該行庫存款帳戶。 

（二）貸款第四年至最後一年： 

1.承貸金融機構每月十日前備函檢具文件（格式如附件六），向本行申請核撥上個月之承貸

手續費、貸款利息差額，並分期平均扣回前三年墊付之貸款利息。經本行核准後於每月二

十日撥入各承貸金融機構在本行業務局開立之準備金帳戶。 

2.承貸基層金融機構每月十日前備函檢具文件（格式如附件七）透過指定之農業行庫彙總於

每月十五日前向本行申請核撥上個月之承貸手續費、貸款利息差額及分期平均扣回前三年

墊付之貸款利息。經本行核准後於每月二十日撥入其指定之農業行庫在本行業務局的準備

金帳戶，再轉入基層金融機構在各該行庫存款帳戶。 

（不撥付專款案件之補助、補貼利息或承貸手續費核撥程序） 

六、依第二點第二款申請撥付相關款項之程序如下： 

（一）金融機構依第二點第二款之１辦理承受及災民繼續繳本息之利息補助、補貼應於每月十日前

備函檢具文件（格式如附件八、九）向本行申請核撥上個月之利息補助、補貼，經本行核准

後於每月二十日撥入其指定行庫在本行業務局的準備金帳戶。再轉入承辦金融機構在各該行

庫存款帳戶。基層金融機構則比照第五點第一款之２及第五點第二款之２核撥。 

（二）依第二點第二款之２辦理之購屋、重建或修繕貸款，其承貸手續費、利息補助、補貼均比照

第五點規定辦理。 

（先撥後審原則） 

七、各項撥款，原則採先撥後審，惟事後查核其請撥與應撥金額不符，致有超撥情事，本行除扣回超撥

金額外，其發生達三次以上者得改為事前審核。 

依本須知之規定申請撥付承貸手續費、補貼利息差額或前三年墊付借款戶貸款利息者，係以各承貸

金融機構每個月一日至月底貸放餘額之總積數做為計算基礎，利息補助則以各承貸金融機構承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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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額做為計算基礎。 

（重複申貸、申請補助、補貼利息及貸放與規定不符或提前清償之處理） 

八、下列款項應予扣回： 

（一）承貸金融機構貸放或申請補助、補貼利息後，經本行或其他金檢單位查核發現借款戶重複申

貸或申請補助、補貼利息及貸放與規定不符者，本行除扣回其貸款外，並扣回追溯自原貸款

日起已撥付之本行負擔銀行承貸手續費、利息補助、補貼暨前三年墊付借款戶貸款利息。 

（二）承貸期間受災戶提前清償者，承貸金融機構應即函知本行（承貸基層金融機構透過其指定之

農業行庫函知本行），以扣抵其貸放餘額並停止申撥該承貸手續費及利息補貼，並扣回已墊

付之貸款利息（應扣回已墊付之貸款利息之計算，係以提前清償日為基準）。 

前項應扣回款項，本行於每月二十日在核撥上月承貸手續費、利息差額補助及補貼、前三年墊付借

款戶貸款利息等項下扣回。 

（各項款項之計算方式） 

九、承貸手續費、利息補貼、前三年墊付借款戶貸款利息及承受之房屋及土地貸款餘額利息補助或受災

戶原購屋貸款之貸款餘額利息補貼等計算方式依附件十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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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銀行業務局 函 
受文者：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八十九年七月十一日 

發文字號：（八九）台央業字第○二○○二五三七一號 

附件： 

主旨：關於金融機構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承貸期間借款戶逾期半年未繳本息經轉為

催收款戶有關本行補貼息之處理，茲補充如說明二，請 查照配合辦理。 

說明： 

一、本行八十九年五月二十九日〈八九〉台央業字第○二○○一七○三九號函檢送訂定之「金融機構

辦理九二一地震災民重建家園緊急融資申請核撥相關款項作業須知」，諒達。 

二、茲補充有關規定如次： 

（一）承貸期間借款戶逾期未繳本息達半年經轉入催收款者，承貸金融機構應即函知本行及停止

申請撥付補貼利息，並償還貸款前三年本行已墊付之貸款利息餘額。 

（二）逾期轉入催收款者，承貸金融機構於處分供擔保之不動產前，借款戶清償積欠本息者，恢

復其利息補貼，惟以一次為限。其處分供擔保之不動產後，應將積欠期間所補貼之利息返

還本行。 

正本：本國銀行、外國銀行在台分行、信託投資公司、人壽保險公司〈含郵政儲金匯業局簡易壽險處〉

、信用合作社及農漁會信用部〈請台灣省合作金庫轉發〉 

副本：行政院九二一震災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行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財政部金融局、財政部保險司、交通部郵電司、郵政儲金匯業局、中央

存款保險公司、台北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台灣省台北縣等十五縣市政府、中華民國銀行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聯合會、中華民國信用合作社聯合社、本行金融業務檢查處、經濟研究處、法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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